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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2、3 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议案 15 以特别决议审议

通过。
4、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1、2、3、4、5、6、10、11、12、13、14、16 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

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5、根据表决结果，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6、根据表决结果，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
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
分之一。 @@� � � � 二、会议通知情况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刊登了《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三、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14:30 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1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1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股权登记日：2020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一）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产业园区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 19 楼董

事会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乔鲁予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股东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8 人， 代表股份总数为

677,745,760 股， 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1,463,860,450 股的
46.3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 人，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536,561,608 股， 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1,463,860,450 股
36.65%。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 人，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41,184,152 股， 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1,463,860,450 股的
9.64%。

4、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5、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 10 人， 代表的股份总

数为 8,881,408 股，占公司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1,463,860,450 股
的 0.61%。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及第六届董事会、 第五届监事会及第六届监事会部分成员、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
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

五、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1.01� 审议《关于选举乔鲁予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617,609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11%。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 8,753,25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571%。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2� 审议《关于选举侯旭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617,609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11%。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 8,753,25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571%。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3� 审议《关于选举李德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617,609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11%。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 8,753,25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571%。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4� 审议《关于选举李晓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617,609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11%。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 8,753,25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571%。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5� 审议《关于选举龙隆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617,609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11%。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 8,753,25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571%。 表决结果为当选。

1.06� 审议《关于选举白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617,609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811%。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 8,753,25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8.5571%。 表决结果为当选。

2、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2.01� 审议《关于选举王艳梅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742,164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95%。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 8,877,81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595%。 表决结果为当选。

2.02� 审议《关于选举孙进山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742,164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95%。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 8,877,81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595%。 表决结果为当选。

2.03� 审议《关于选举谢兰军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742,164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95%。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 8,877,81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595%。 表决结果为当选。

3、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3.01 审议《关于选举李青山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679,305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02%。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 8,814,95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518%。 表决结果为当选。

3.02 审议《关于选举马晓惠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该项议案获得选举票数 677,742,165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95%。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选举票数 8,877,8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595%。 表决结果为当选。

4、审议《关于第六届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742,76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78,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62%；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3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5、审议《关于第六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742,76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78,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62%；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3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6、审议《关于第六届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742,76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78,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62%；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3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7、审议《关于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 2019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742,76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78,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62%；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3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8、审议《关于 2019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742,76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78,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62%；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3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9、审议《关于 2019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684,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09%； 反对 61,76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9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19,6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3046%；反对

61,7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6954%；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10、审议《关于 2019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742,76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78,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62%；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3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11、审议《关于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742,76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78,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62%；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3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12、审议《关于 2019 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742,76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78,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62%；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3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13、审议《关于公司 2020 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742,76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78,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62%；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3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14、审议《关于聘任 2020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742,76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78,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62%；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3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15、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5,865,57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7226%；反对 1,880,18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277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001,2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78.8301%；反对

1,880,18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21.1699%；弃权 0 股（其
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16、审议《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77,742,76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996%； 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78,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99.9662%；反对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38%；弃权 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义雄、刘成峰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深圳）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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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劲嘉股份”） 第六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6 日以专人送达、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给各
位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1 日在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 19 层董事会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
召开（董事侯旭东、李德华、王艳梅以通讯方式参会表决）。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
际出席董事 9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
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乔鲁予主持，出席
会议的董事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乔鲁予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乔鲁予简历详见附件。
二、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公司设立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并选举各委员

会委员。 各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非独立董事为乔鲁予、白涛、侯旭东、李晓华，独立

董事为王艳梅，战略委员会召集人为乔鲁予；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非独立董事为龙隆，独立董事为孙进山、王艳梅，审

计委员会召集人为孙进山；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非独立董事为侯旭东，独立董事为谢兰军、孙进山，

提名委员会召集人为谢兰军；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非独立董事为侯旭东，独立董事为王艳梅、

谢兰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为王艳梅；
5、董事会信息披露委员会组成：非独立董事为乔鲁予、侯旭东、李晓华，独立董

事为谢兰军，财务总监富培军、内审负责人瞿四美、证券事务代表何娜，信息披露委
员会主任委员为乔鲁予。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以上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三、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

的议案》，关联董事侯旭东回避表决。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侯旭东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总经理侯旭东实行年薪制，薪酬总额包括基础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其中基

本年薪 108 万元按月发放，绩效年薪根据公司设定的绩效考核指标，由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绩效考核后根据绩效考核结果拟定绩效年薪。

侯旭东的简历详见附件。
四、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

秘书的议案》，关联董事李晓华回避表决。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李晓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
董事会秘书李晓华实行年薪制， 薪酬总额包括基础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其

中基本年薪 72 万元按月发放，绩效年薪根据公司设定的绩效考核指标，由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绩效考核后根据绩效考核结果拟定绩效年薪。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晓华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86708116
传真：0755-26498899
电子邮箱：jjcp@jinjia.com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产业园区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 19 楼
李晓华的简历详见附件。
五、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

理的议案》，关联董事李德华、李晓华回避表决。
聘任李德华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晓华、黄华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第六届

董事会一致。
常务副总经理李德华实行年薪制， 薪酬总额包括基础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

其中基本年薪 108 万元按月发放，绩效年薪根据公司设定的绩效考核指标，由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绩效考核后根据绩效考核结果拟定绩效年薪。

副总经理李晓华实行年薪制， 薪酬总额包括基础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其中
基本年薪 72 万元按月发放，绩效年薪根据公司设定的绩效考核指标，由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绩效考核后根据绩效考核结果拟定绩效年薪。
副总经理黄华实行年薪制，薪酬总额包括基础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其中基

本年薪 72 万元按月发放，绩效年薪根据公司设定的绩效考核指标，由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实施绩效考核后根据绩效考核结果拟定绩效年薪。

李德华、李晓华、黄华的简历详见附件。
六、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

责人的议案》。
聘任富培军为财务负责人，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财务负责人富培军实行年薪制， 薪酬总额包括基础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其

中基本年薪 56.8 万元按月发放，绩效年薪根据公司设定的绩效考核指标，由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绩效考核后根据绩效考核结果拟定绩效年薪。

富培军的简历详见附件。
七、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

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聘任瞿四美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与第

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瞿四美的简历详见附件。
八、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
聘任何娜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何娜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86708116
传真：0755-26498899
电子邮箱：jjcp@jinjia.com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产业园区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 16 楼
何娜的简历详见附件。
九、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

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长或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经公司董

事会研究拟由总经理侯旭东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将在实际完成工商变更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附件
乔鲁予，男，1956 年出生，中国籍，澳大利亚长期居住权，高中学历。 2003 年至

2006 年，任本公司董事长；2006 年至 2010 年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本公司
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乔鲁予持有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嘉创
投”）90%的股权，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劲嘉创投持有公司 31.61%的股份，为公司
的控股股东；同时乔鲁予是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世纪运通”）的合伙人，占其出资比例的 71.44%，世纪运通持有公司 2.69%的股份，
除以上两种持股方式外乔鲁予未通过其它方式持有公司的股份；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五
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侯旭东，男，1961 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2003 年至 2007 年 5 月，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7 年 5 月至 2010 年 12 月，任本
公司董事、安徽安泰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2 月任本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侯旭东是世纪运通的合伙人，占其出资比例的 14.28%，世纪运
通持有公司 2.69%的股份；侯旭东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190,000 股；侯旭东通过
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 5,034,324 股；侯旭东与公司其
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
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从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李德华，男，1968 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中文化。 1996 年至今任
职于本公司，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生产营销分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李德华是世纪运通的合伙人，占其出资比例的 14.28%，世纪运
通持有公司 2.69%的股份；李德华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120,000 股；李德华通过
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 5,034,324 股；李德华与公司其
他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
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从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李晓华，女，1978 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武汉大学经济学学士。 曾
任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402）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等
职务；2012 年至今任职于本公司，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劲嘉科
技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嘉玉科技总经理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李晓华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040,083 股 ;李晓华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从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李晓华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 《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

龙隆，男，1955 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0 年至今，历
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周边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开放政策研究所所长、本
公司第二届、第三届独立董事，曾任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现任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理事、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龙隆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 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从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白涛，男，1978 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2010 年 1 月至
今任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 CEO。

截至本公告日，白涛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 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从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艳梅，女，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
职辽宁鞍山钢铁集团公司研究所、深圳市科学技术学会、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深
圳清华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深圳力合孵化器发展有限公司；曾任浩宁达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2007� 年 11� 月开始组建深圳市南山科技事务所并出任所长，现任深圳
市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协会秘书长、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王艳梅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从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
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孙进山，男，196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中国注册会
计师非执业会员，现任职于深圳技师学院。 历任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亚泽金属屋面系统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现任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瑞和建筑
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深圳市捷佳伟创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孙进山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 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从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已取
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谢兰军，男，1966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广东省
河源市司法局副科长、深圳市执业律师，现任北京市中银（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律师、党支部书记、深圳市人大代表、深圳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绿色动力环保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谢兰军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
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 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从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已取
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黄华，男，1963 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11 年至 2016
年任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2016 年至 2017 年 7 月任公司董事
长助理、战略投资发展中心副主任，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劲嘉智能包装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黄华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60,000 股，黄华通过认购公司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持有公司限售流通股 14,874,141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黄华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富培军，男，1968 年 4 月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 1990
年毕业于西安公路学院经济系财务会计专业，学士学位。 先后取得会计师、注册会
计师及注册税务师资格。 2006 年 7 月至 2008 年 9 月，广东新会美达锦纶股份有限公
司（000782），任财务总监；2008 年 10 月至今任本公司任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富培军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67,2000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
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它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经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富培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瞿四美，男，1970 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学历，曾担任深圳经
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深圳特发通成实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市
现代计算机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深圳市好家庭实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锦
胜包装（深圳）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瞿四美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从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何娜，女，1988 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经济学学士，曾
任职于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2014 年 4 月起任职于本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2015 年 5 月至今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何娜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5,000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从未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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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2020年第一次会议于 2020年 5月 11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技中二路劲嘉科技大厦 19 层董事会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0年 5月 6日以专人送达、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监事及列席人员。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李青山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达到法定人数。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选举李青山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李青山简历内容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附件
李青山，男，1973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2007年至今，任职于公司人力资源部，现任公司监事、人力资源部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李青山未持有公司的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从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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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鉴于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促进公司规范治理，稳健经营，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
经公司 2020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会议表决，同意选举陈顺芹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陈顺芹女士将与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的 2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一致。
陈顺芹女士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

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二日

附件
陈顺芹，女，1980 年出生，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2 年 4 月至今在公司生产事业部任职，现任公司生产事业部总经办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陈顺芹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100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其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监事，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从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